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9年1月14日

                                      府行救字第1090014870號
訴願人：黃吳長跑     住址：桃園市龍潭區烏林里中央街136巷6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右訴願人因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8年9月17日仁鄉土農字第1080019879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坐落本縣仁愛鄉萬大段1337地號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所有權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為原住民族委員會，訴外人楊少榮於107年3月2日申請無償取得所有權案，經仁愛鄉公所107年2、3月份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審議無意見，會議紀錄亦經南投縣政府107年4月24日府授原產字第10700898934號函核備在案。據此，仁愛鄉公所於107年6月21日以仁鄉土農字第1070088934號函公告分配，惟訴願人於公告期間陳情，主張系爭土地為訴願人外婆黃王美貞於45年間即在該筆土地種植樹豆，並於民國104年種植苦茶樹、中東椰棗、龍眼果樹等向原處分機關提出土地糾紛調處。原處分機關於107年9月18日通知訴願人及訴外人楊君會同會勘釐清，地上情形為中東椰棗、苦茶樹(種植)、簡易工寮2棟訴願人陳述為外婆黃王美貞使用約20年，另有地上物樹豆及廢棄工寮1棟，系爭土地另排定107年10月31日調處會議，訴願人未到場，由其母黃美惠陳述約97年使用系爭土地，訴外人楊君陳述建築物於51年由父親楊有義建造使用迄今，檢附佐證文件、證人、邱秋梅陳述系爭土地為楊君借他人使用，張貴花陳述房子為楊君家族所有，調處不成立。本案又於108年3月12日於親愛部落召開協調會議，原處分機關遂依原住民族委員會108年7月3日原住民土字第1080041508號頒布之修正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及各項授權作業需知流程於108年9月17日仁鄉土農字第1080019879號函否准所請。訴願人不服，於同年10月10日提起訴願，本案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7條規定：「原住民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得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一、原住民於本辦法施行前使用迄今之原住民保留地。…」、同辦法第20條規定：「鄉（鎮、市、區）公所就轄內依法收回或尚未分配之原住民保留地，得擬具分配計畫提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擬具審查意見，並公告30日後，受理申請分配，並按下列順序辦理分配與轄區內之原住民…」、108年9月6日修正前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第12點：「有關原住民保留地土地分配、改配、權利拋棄、權利混同等事項，由鄉（鎮、市、區）公所審查核定」、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公告分配之流程說明:「審查階段11.公告四、土地權利關係人間就申請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應駁回申請，申請人並得訴請司法機關裁判或以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處理。」、原住民族委員會105年10月21日原民土字第10500542475號令頒之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其第（五）項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公告分配、改配之標準作業程序，其受理分為民眾請求分配、公所自行辦理，審查階段公所簽辦應注意事項為：「1.土地無權利糾紛情形、2.無設定他項權利或出租、3.非土地法第14條及水利法第83條不得私有土地。」分別定有明文。
2、 查原住民保留地編定之目的，旨在透過行政手段保障依法受配原住民之生活，扶助原住民藉由原住民保留地之開發使用，得以自立更生，維持生活所需，避免他人脫法取巧，使原住民流離失所，此觀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3條「本辦法所稱原住民保留地，旨為保障原住民生計，推行原住民行政所保留之原有山地保留地及經依規定劃編，增編供原住民使用之保留地。」所揭示之意旨自明。又依該辦法第6條第1項第2款「原住民保留地所在之鄉（鎮、市、區）公所應設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掌理下列事項：…二、原住民保留地土地分配、收回、所有權移轉、無償使用或機關學校使用申請案件之審查事項。」之規定，原住民保留地所在之鄉（鎮、市、區）公所固有掌理原住民保留地之土地分配、收回等權責，但其就執行之時間、方法等，除有裁量減縮至零之情事外，原則上屬其裁量範圍而具有裁量餘地。（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7年訴字第417號裁定意旨可參照）。
3、 再按原住民族委員會96年12月11日原民土字第0960051797號函釋有關本辦法施行前（民國79年3月27日以前）已由原住民開墾完竣之認定，應依土地所轄鄉公所留存之山地保留地使用清冊、土地歸戶表證明或相關可資證明土地清冊所登載之資料予以認定，如無上述相關文件可資證明，應依上開第20條規定，由鄉（鎮、市）公所，擬定分配計畫，並參酌上開管理辦法第20條第1項規定研訂分配順序，提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後，經層報縣（市）政府核轉本會核定後據以配與原住民，本案系爭土地由原處分機關暫管之各類土地地籍清冊中，原登記使用人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建置原住民保留地網際網路土地管理系統內所載明「84年度調查現況使用情形」得知84年間清查之現使用人為胡藍三娘（歿），訴外人楊君申請系爭土地無償取得所有權案，原處分機關同年3月16日實地會勘結果現況為樹豆、廢棄工寮、簡易工寮及休耕，訴外人楊君提供航照圖及由村民林志強、邱秋梅、田華偉、張貴花等4人具結以為申請人自行使用迄今之證明，原處分機關爰依原住民族委員會尚未修法前105年10月21日原民土字第10500542475號令訂定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下稱作業程序)即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公告分配、改配之流程擬訂分配計畫(原住民族委員會108年9月6日原民土字第10800515435號函修正並頒布)，提交仁愛鄉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議、本府同意備查、原處分機公告分配在案，惟訴願人於公告期間提出土地糾紛調處，又經親愛部落召開協調會議均無法達成協議，原處分機關略謂:「本案依台端等2人無糾紛之面積即楊君使用位置函報土地管理機關同意專案分割後，再由楊君依相關規定辦理無償取得所有權事宜，另糾紛位置俟分割完竣後另排定時間插牌公告，仍屬國有土地且尚有糾紛未解決之情事，本所暫無分配旨揭計畫…」揆諸首揭作業程序規定及裁定意旨，土地權利關係人間就申請之法律關係尚有爭執者，「應」駁回申請，申請人並「得」訴請司法機關裁判或以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處理，原處分機關依其規定否准所請，尚非無據，應予維持。
4、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吳 燕 玲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張 惠 瓊

中華民國109年1月14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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